
— 6 — 

附件 1 

 

 

 

 

为做好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科普项目的提名评审工作，按照

《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的规定，对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科

普项目的提名评审工作补充说明如下： 

一、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科普项目的提名评审范围暂限于以

普及科学知识、弘扬科学精神、传播科学思想、倡导科学方法

为宗旨，以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为目的的公开出版、发行的

科学普及出版物（以下称“科普作品”）。科普作品包括科普

图书、科普电子出版物、科普音像制品，其中科普音像制品指

以录音带、录像带、唱片、激光唱盘和激光视盘等为载体的公

开出版、发行的科普出版物。 

二、本科普作品项目的提名范围包括： 

1．科普原创作品：是指作品所表达的科学知识、科学方法、

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在国内外还没有其他科普作品将其作为主

要表达对象进行创作；或者国内外虽有科普作品对其进行了创

作，但采用了与已有科普作品不同的创作手法、表现形式而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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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创造性创作的科普作品。 

2．科普编著作品：是指对其他科普图书、电子出版物等科

普载体中的相关科技知识、科学方法、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进

行创造性的编著，形成独立体系的科普作品。 

三、下列各项暂不列入本科普作品项目的提名范围： 

1．科普论文； 

2．科普报纸和期刊； 

3．以外国语言文字撰写的科普作品； 

4．国民学历教育的教材、实用技术的培训教材； 

5．科幻类作品； 

6．科普翻译类作品。 

四、提名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的科普作品，应符合党和国家

的方针、政策及正确的舆论导向，能准确、及时反映当代科学

技术的发展动态，在出版上应当符合国家《出版管理条例》及

《图书质量管理规定》、《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》所规定的相

关要求以及江苏省有关规定要求。 

五、按照《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所规定的江苏省科

学技术奖的条件，提名的科普作品项目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：  

1．创新性突出：在保证科学技术被准确、完整转述的基础

上，在选题内容或者表现形式、创作手法上有重要创新，使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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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技术经过科普创作具有通俗易懂、生动有趣的表现形式，可

读性强，从而使科学知识、科学精神、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易

于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。其中，科普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有一定

的难度；科普图书的成品质量应达到国家相关规定的优良品标

准，科普电子出版物的成品质量应达到同类产品中的优良品水

平。 

2．社会效益显著：科普作品公开出版且已出版发行 2 年以

上（即：作品需在 2024 年 1 月 1 日之前出版），或者其内容还

被其他传播方式（如电影、电视传媒等）所采用，其普及面和

阅读范围在省内同类科普作品中处于领先水平，使科普作品介

绍的科学技术知识等内容被广泛认识和接受，促进公民科学文

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，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

文明建设，并对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起到了直

接或者间接的重要作用，由此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。 

3．对科普作品创作的示范带动作用明显：通过在选题内容 

或者表现形式、创作手法上的创新，带动了相关领域的后续科 

普作品创作，推动了我省科普作品创作事业的发展。 

六、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科普作品项目的奖项仅授予公民，

其候选人应当是对优秀科普作品的创作做出直接创造性贡献的

主要作者，其人事关系须在江苏省境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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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提名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的科普作品应当知识产权清晰，

符合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。凡存在知识产权争议的科普作品，

在争议未解决之前，不得提名参加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的评审。 

八、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科普作品项目实行限额提名制度。 

九、提名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的科普作品项目，应当填写江

苏省科学技术奖提名书，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，如： 

1．科普作品样本：提供出版的初版和最新版本。 

2．发行量、再版次数证明：由出版社出具的作品发行数量、

再版次数的证明。 

3．公开引用或应用证明：指国内外重要出版物中引用、评

价该图书、电子出版物的材料复印、打印件，及该作品的内容

被其他传播方式使用的证明材料。 

4．科普作品成品质量证明：由相关部门出具。 

5．被译为其它语种的作品样本：被译为其他语种的科普作

品，应提供被译为其他语种作品的样本。 

6．有助于科普作品评审的其他证明材料。 

十、未作规定的其他事宜，按照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的有关

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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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提名单位：（公章） 

序

号 
项目名称 

奖项 

类别 

第一 

完成人 

第一 

完成单位 

项目内容简介 

（300 字以内）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 

 
 

江苏省科协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6 月 12 日印发 


